
臺北市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公立國民中小學 

表演藝術「藝流教師」計畫 

壹、緣起: 

    根據本市 104 學年度國中教師專長授課比率調查，表演藝術非專長授課比 

率高達 64.2%，為各科目之首；104 學年度國小教師授課專長比率調查，表演藝 

術非專長授課比率高達 52.16%，亦為各科目之首，現場表演藝術教師之師資缺 

乏確實影響表演藝術課程在國中小階段之推動。 

    因應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綱之實施，扎根本市表演藝術課程推動，並解決 

學校普遍面臨的表演藝術師資結構及專長精進之需求，本市藝文輔導團這學期

推動「表演藝術藝流教師計畫」，以定時定點方式，由本市具表演藝術專長及

教學經驗之正式教師流動擔任駐點教師，與申辦學校教師進行協同教學。 

貳、目的: 

 一、建立本市國民中小學表演藝術教師人才資源庫，促進校際資源分享與 

     人才交流，發揮校際教學輔導與協同教學功能。 

 二、多元媒合教師表演藝術專長與學校現場教學需求，發展藝術與人文課程教 

     學創新與教育實驗，促進學校藝術與人文課程優質化、特色化及多元化。 

 三、專業師資進行協同教學，提供非專長授課教師增能觀摩學習機會，提升教 

     學品質，扎根本市表演藝術。 

參、辦理機關及學校: 

 一、主辦機關: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 。 

 二、承辦學校:臺北市國小藝文輔導小組。 

肆、期程: 

    自 105 年 5月 1日起至 105 年 6月 30 日止。 

伍、實施方式: 

 一、由本市國中小優秀且具表演藝術教學經驗之正式教師受聘為表演藝術藝流 

     教師，每週固定 1個半天(3 節課)流動至本方案協同辦理學校，進行為期 



     6 週的協同教學(總計 18 節課)，並與該校教師組成協同合作團隊，協作工

作包含： 

(一)進行表演藝術創新、實驗之協同教學 

(二)共同備課，發展表演藝術適性化課程 

(三)一起議課，研發表演藝術教材與評量實作 

(四)進行表演藝術教育研究與專案研究案 

 二、各校評估校內師資結構及教師專長授課，及學校整體課程規劃等需求後， 

     提送申辦計畫。(如附件二) 

 三、表演藝術藝流教師至他校服務期間，由其原服務學校相關經費核撥藝流教

師每週 3節超鐘點費，及往返原校與協同學校間所需交通費，並協助課務

調整等事宜。  

陸、預期效益: 

 一、透過專業教師流動教學，提供教師觀摩學習機會，進而提升教學品質。 

 二、精進非專長授課教師表演藝術教學知能，系統推動師資培訓及專業增能。 

柒、經費來源: 

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相關經費勻支。 

捌、獎勵: 

本試辦計畫執行有功單位之相關行政人員及巡迴教師，依辦理成效從優敘 

獎以為獎勵。 

玖、本計畫經陳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臺北市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公立國民中小學 

表演藝術「藝流教師」資訊一覽表 

序號 教師姓名 服務學校 協同教學時間 

1 陳怡文 民族國小 星期五 上午 

2 廖順約 市大附小 星期二 上午 

3 陳又華 北投國中 星期一至五上午/下午(下午佳) 

4 江之潔 敦化國中 星期二 上午 

5 邱安琪 濱江國中 星期二 上午 

6 段世珍 天母國中 星期二 上午 

7 蕭文文 萬芳高中 星期二 上午 

8 梁東明 石牌國中 星期二 上午 

附件一 



臺北市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公立國民中小學 

              表演藝術「藝流教師」計畫申請表 

申請學校 臺北市          區          國民小學/國民中學 

承辦人 
職稱：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 

姓名：______________   授課班級:_____年_____班  學生

數:________人 

在學校擔任職務：________________ (領召、學年主任或行政組長)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適合聯繫時間：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領域 
申請階段：□國小  □國中 

學習領域：□國語  □英語  □綜合  □藝文  □生活課程 

課程規劃 

協作需求 

 

預期效益 

 

到校協同

教學時間 
星期(  ) □上午(時間:          ) □下午(時間:          ) 

有意申辦本計畫之學校，請於105年5月20日(星期五)前先行將核章後掃描之電

子檔mail五常國小陳佳賓主任:cchpin@gmail.com，核章後紙本另以聯絡箱遞

送。 

承辦人:               教務主任:               校長: 

附件二 


